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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平税务志编纂委员会成员

主编 莫锦先

副主编 贝锦华 胡成祖 朱荣森 韦兴文．胡贵楼

编 委 莫锦先 贝锦华 胡成祖 朱荣森 韦兴文

陆中拔 何旭文 屈竞天 韦斌福 胡贵楼



序

《昭平税务志》成书问世，是昭平县税务事业的一大成就，是我

区税务系统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成果，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大好事。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历来如此。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

传统，自周朝以来，二千多年流行不衰。每逢盛世，修志之事乃兴o～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百业俱举，全国掀起了编修地方志的热潮。

我区各市、县税务部门也相继调集人员，组织编写税务专业志。昭平

县税务局重视修志工作，数年来虽领导几易其人，但修志不辍，先后

收集近百万字资料，五订篇目，三易其稿，终于使这部三十多万字的

志书得以问世。

地方志之所以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是因为其具有“资治、教

化、存史"的功能。它能够为领导决策提供科学依据，能够作为教育

人们认识地情的乡土教材，能够保存大量的有系统的历史资料。《昭

平税务志》以新的观点、新的方法和新的资料，较全面、系统地记载

了昭平县税务事业的历史变化，如实反映这个县税务事业的发展壮

大，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实事求

是地记述其在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曲折和存在的失误。人们通过阅读

这部志书，可以从中受到教育和启迪，吸取经验教训，掌握客观规

律，推动事业的发展。它的出版发行，不仅有益当代，也必然惠及后

世，并随时间的推延越来越显示其重要的社会价值。

《昭平税务志》观点正确，纲目规整，资料翔实，基本做到了思

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是一部编写得较好的税务专业志。多

年来，编辑人员奔波劳碌，努力搜集资料；勤奋笔耕，力求完善无

误。但是，由于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所记述的内容纵贯古今，时间

久远；且门类众多，范围广阔，历史资料积累不全，考证艰难，加上

这是一项新的工作，没有现成经验可循。因此，书中瑕疵终究难免，

有待读者匡正。



改革在深入，形势在发展。昭平税务系统的干部职工正以新的姿

态，在改革开放的新大潮中冲波逐浪，奋勇前进，争取更大成绩，树

立新的历史丰碑。

{}·罗·≯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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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宋锡辉原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局局长，现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家税务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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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记述昭平税务的历史和现状，为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二、本志由概述、大事记、分志、附录组成，以分志为主体、辅以表、图、照片。分志

遵从“事以类从，类为一志”的原则，设上、中、下篇，篇下设章、节，节下设目、子目。

顺序记述，力求体现各门类之间的联系，形成有机整体。

三、本志沿事物始末记述，上限因资料占有情况而异，下限至1992年底，个别事物延伸

至1994年1 2月。取事略古详今，重在当代，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点。

。四，本志为税务专业志，取事重在税务部门之业务，而不述属于财政业务之田赋(农业

税)。

五、记述用语体文和规范汉字，引用原文例外。

六、时间表述：清前甩旧纪年，以中文为记，括注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文书写，并省去

“公元,97和“年”字，如同一章连续使用同一年号或出现顺接年号，一般只注开头一年，未

括注者以开头一年类推。民国年号用阿拉伯文为记，以1912年为元年类推，不再括注。解放

后均用公元纪年，以阿拉伯文为记。书中出现的解放前后，以1949年1 2月1 7日昭平解放

时为界。具体月、日，阴历皆以中文为记，阳历以阿拉伯文书写。

七、机构、政区均按当时称谓，地名用现标准地名。常用组织机构除首次出现使用全称

外，一般使用简称。

八、度量衡制和计算单位，解放前均用当时习惯记述，解放后均用现行国际标准制。货

币以各历史时期通用者记载，人民币除注明旧币者外，均为新币。

九、统计数字，原则上使用县统计局数字。统计局缺的，用主管部门统计数字。

十，本志不设人物传略，先进个人设表收录，典型人物用简介形式略述。

十一、本志资料，取自县税务局档案，新编《昭平县志》和区内有关档案馆、图书馆，

各类报刊，调查报告及口碑资料。为节省篇幅，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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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税务，即税收事务。税收在历史上称赋税、租税或捐税。它是国家形成后的产物，是国

家凭借政治权力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方式。新中国的税收是筹集社会建

设资金的主要方式，是国家进行经济管理的重要杠杆。

昭平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部，历史悠久，南朝梁普通元年(52 0)，设置静州，为

建置之始。采宜和六年。(1124)，定县名为昭平。建置至今，已有1400多年历史。昭平县地

处桂江中游，全县总面积3273平方公里。地理环境优越，素有“广右咽喉”之称。历史上梧

桂出入口货物，均经此往来转运。各朝代税务机关在此分设，税务稽征占有重要地位。1992

年，全县设1 7个乡镇，总人口36．4万人。有1 4个民族，其中汉族占91·83％。 、

(一)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化，政权的更迭，税制屡有变易。税制是国家各

种税收法令和征收办法的总称。它是国家向纳税人征税的法律依据和工作规程。

我国赋税始于夏、商、周三代。至清初，已有盐税、茶税、酒税、渔税，土药税、契

税、当税、牙税、矿税、海关税、常关税、差徭、丁赋的税收制度。咸丰三年(公元1853

年)，开征厘金。同治末年，田赋(含地丁、漕折)，盐税、关税、厘金成为国家财政四大

主柱，占收入8 0％以上。

民国初期，多沿袭清代税制。收入主要来源除关、盐两税外，多靠举借外债和发行公债

维持。民国2年后，相继设立印花税、烟酒牌照税、契税、百货统税等。民国2 6年，关、

盐统税收入合计占岁入总额8／4以上。可见赋税日繁已渐由此兴起。民国2 7年和29年，

先后开征非常时期过份利得税和遗产税。民国8 0年，田赋改征实物。以后，逐步建立起关

税、盐税、直接税、货物税、田赋和地方各税等几个税系作为全国统一执行的税收制度。然

而由于各地支出繁多，收入末能抵补，上缴政府又无力拨付，致使各县要靠税捐附加苛杂和

摊派作为财政来源，更有各自为政标立名目者，故税捐日益繁重，几经转嫁，仍然落在人民

群众身上。
‘

至于地方税捐，分为地方自治税和杂捐两类，其收入划归县地方收入，由县政府调度使

用。在地方自治税中，有时又将某一税目或某一税目的部分收入划归省级收入，这是特殊情

况的特定措施。民国2年，财政部颁布《国家税、地方税草案》。至民国8 0年，规定地方

自治税为：屠宰税、营业牌照税、使用牌照税、筵席及娱乐税等。 ．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元月政务院颁布《全国税政实施要则》，从而统一了全国税制。

1950年和1951年又先后公布了货物税、工商业税，利息所得税、印花税、屠宰税、城市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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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税、特种消费行为税、车船使用牌}{：税等暂行条例，其中，工商税又分营业税、所得税两

项，营业税又分固定工商业(座商)税、m时商业税，摊贩业税等。1951年3月，中南区税

务局发布了《关于牲畜交易税暂行条例》。自建立勃税制后，根据各个时期的经济情况进行

经常性的修改补充，较大的有：1953年把原货物税中的卷烟、酒等2 0个项目和新增酸类、

化肥两个项目共2 2个项目。，5 8个税目开征商品流通税，1958年把原来的货物税、商品流

通税、工业环节的营业税、印花税等合并为工商统一税，改变纳税环节，简化纳税办法，在

基本维持原税负的基础上设计税率，对少数产品的税率作了调整，奖励协作生产，1973年实

行工商税，把原来的工商统一税等几个税种合并，简并税目，改革征税办法，调整部分行业

的税率，1980年新时期的行政税税制改革进行试点，1983—1984年第一步和第二步利改税，

先后恢复了一些税种，增加了一些税种，对国营企业的利润征收所得税。通过按不同产品和

不同行业规定高低不同的税率，用税收杠杆调节企业利润，兼顾国家、地方部门企业的经济

利益，实行税利并存，以税代利。我国现行工商税收所包含的税种(包括暂缓征的税种)计

有：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盐税、资源税、国营企业所得税、集体企业所得税、私营企

业所得税、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个人收入调节税、个人所得税、国营企事业单位工资调

节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屠宰税、牲畜交易税、特另q消费税，车

船使用牌照税、车船使用税、城乡房地产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筵席税、

工商统一税(进口征收)等2 4个税种。此外，征收能源基金及教育附加。

至于农村税收，1956年农业合作化前，按照中央统一规定，按照城市工商各税的征收办

法征税，只是减免税比城市放松一点。1956年1 0月，按照省人委制订《关于农村工商各税

的暂行规定》执行征税，主要内容是：原木，烤烟叶、陶瓷、土纸、茶叶、晒烟叶、神香、鞭

炮、淡水鱼、酒、植物油、原竹、砖瓦等1 3种产品征收商品流通税或货物税(非列举的免

税)，出售手工业产品，从事专业对外运输，车缝、碾米及加工植物油收入征收营业税；自

宰出售和自食的猪、牛、马、羊征屠宰税：购买牲畜征牲畜交易税。1957年8月，省人委根

据国家对政府颁布的农村税法，对省原制定的《暂行办法》进行了修订。1958年公社化运

动，农村人民公社实行税收包干上交，不再征税。1959年9月，区党委和区人委重新明确农

村征税办法。直到1978年、1981年、1982年、1984年，区人民政府对农村税收政策先后作了

调整，到日前，昭平县农村税收均按列举品目征税。

(二)

稽征是税务机关的中心任务，是实施税制的主要手段。为此，历代都制订稽征制度，采

取相应的办法，对稽征进行管理。

清代以物为课税对象，盐税和矿税以官办专卖为主；百货在市场或关卡征税。乾隆年间

(1736—1795)，在昭平设立南关、马江两厂征收客货过往税。在实行厘金和统税制度时，

采取包办和散捐办法进行征管。包办又分认捐和包捐两种，认捐是由会馆或同业公会就某些

货物向征税机关认可税额并定期缴税而取得对经营该业者征收厘金或统税的权利，包捐是同

业以外的人承包一定地方的厘金或统税的制度，散捐是厘金局直接向货主征税。清代后期，

对统税的管理实行比额制度，按年、季、月核定税额，超收奖励，短收罚赔。．厘金税制逢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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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难商扰民，危害匪浅，遂于光绪后期废止。改办统税后，逐渐积弊成习，军阀豪强，

到处设卡补抽，统税又变成厘金那样层层设卡征收，商民怨声载道。宣统三年(1911年)，

昭平县南关、马江两税厂共收税银七千两，税额银兰千五百两，按月定额上解。此外，县署

还征收牙税、当税。以牙行、当铺为课税对象，牙行、当铺必须向县署登记领帖才能营业。

民国初期，沿袭清制稽征管理，并实行招商承包的征收办法，分地、县定出投筒底额和招

标日期，谁标得高就由谁承包。民国1 3年至2 1年，昭平县烟酒牌照税招商承包底价最高

为1000元(国币)，最低为20 0元。民国2 0年5月，废除盐引，允许自由买卖制盐，并进

一步加强盐务验缉工作。屠宰税征管初期实行招商承包，民国3 1年后，由县税捐稽征处征

收，县府印制稽证凭证分发征税人员使用。同时，推行集中屠宰制，在县城和较繁盛的圩市

建立屠宰场，以便管理。民国3 2和3 5年，国民政府先后公布《直接税行住商登记办法》

和《营业税法施行细则》，对营业商号开业及征税作了具体的规定；开业要详细填具申请

表，觅具铺保，向税务机关请领营业税调查证并悬挂于营业处所显眼地方。课税方式一是按

营业总收入课税，二是按营业额课税，按月或按资征收。上级分管机关还定期派员到各地抽

查复查商号帐证，核实税额，多退少补。县稽征处及所属各分处，还设立武装税警，以加强

查验力量和对付抗税行为。
’

。

清至民国，社会一度动乱，政治黑暗，官府腐败，税收管理极为为混乱。清代前期，赋

税管理权集中于中央。鸦片战争后，巨额赔款逐级向下摊派，税收管理权逐步下移，加上筹

措军饷及地方各项开支，各级擅自开证杂税。民国初期，北洋政府两次把赋税划分为国家税

和地方税，因军阀混战，政局不稳而成为一纸空文。此后，南京政府又实行中央和省两级税

收体制。民国2 3年，确立中央、省、县三级体制。民国3 1年又改为国家税和县市税收两

级。民国8 5年恢复三级制，其中县市税增加特别课说，为地方巧立名目，滥征苛捐杂税大

开绿灯。昭平县当时先后开征5 0多种税捐和附加。据民国3 4年9月9日《广西日报》昭

平版报道，县属庇江乡各种杂税达2 5种之多，这个乡的福行村153户，每年每户捐款达500

至3000元，捐谷5 0至20 0斤，还有征夫、征工等劳役，人民苦不堪言。随着税目增加，税

率提高及通货膨胀，昭平县工商各税入库从民国2 3年的33883元(铜币)，增加到民国3 4

年的7634643元。人民不堪重负，抗税之事屡有发生。

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各种苛捐杂税，逐步推行新税制，建立新的稽征管理制度，如税

务登记、‘纳税鉴定、纳税申报、纳税记录、票证管理、纳税检查、违章罚则、纳税辅导等，

并加强对农村税收，个体工商户税收和国营企业利税的管理，开展查处偷漏欠税和税务大检

查，打击投机倒机，确保税收入库。1953年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税收工作积极配合国家对

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国营和合作经济实行“从宽、从简、轻税”

方针，支持其迅速发展，对私营工商业执行“利用，限制、改造"政策，加强征管，反对偷

税漏税，促使其接受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全县营业税收入，来自

国营和合作经济的占88．41％，私营和公私合营的仅占11．59％。1958年掀起“大跃进弦高

潮，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而且大批税务人员被下放，税收工作受到削弱。1966年，又

开始“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极左思潮泛滥，过去行之有效的稽征制度被视为“管、卡’

压”，税收工作受到更加严重的削弱。1968年工商税收降到7 4万元，比1965年少收54．4垂

万元。进入7 0年代，税收增长也很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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